附件4
《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法治工作统计表》

填报说明

1、 填报工作分工

填报主体要按照下列工作分工据实填报下列数据：

（一）自治区政府法治部门需要填报除代码为14-1.14-3.33.34.35外的其他代码的数据。

（二）设区市政府法治部门需要填报除14-2外的其他代码的数据。

（三）县（市、区）政府法治部门需要填报除代码为6.7.8.9.10.33.34.35外的其他代码的数据。

（四）各级政府部门和垂直管理部门需要填报除代码为6.6-1.6-2.6-3.7.8.9.9-1.9-2.10.14-1.14-3.33.34.35外的其他代码的数据。

二、有关数据的涵义

（一）代码1的“书面报告”，包括：1.根据《广西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制度》要求履行书面报告的情况；2.根据本级政府或本单位工作实际，向上级政府或本级政府、上级主管部门就法治政府建设专题书面报告的情况。
（二）代码2，是指领导班子通过举办领导干部专题培训班、法治讲座等方式，学习法治理论、法律知识等。

（三）代码14-1和14-2，分别指本级政府将规范性文件报送本级人大常委会备案和报送上一级政府备案，本级政府部门将规范性文件报送本级政府备案。

（四）代码20只需在年度统计时填报，季度统计时不需填报。

（五）代码24，只统计当年办结案件数，对跨年办结案件数，请在“备注”一栏中注明。
（六）行政诉讼部分内容，按实际情况统计，对跨年度的案件请字“备注”一栏中注明。
1.代码26，是指行政复议机关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后，申请人或者第三人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案件。

2.代码28，是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不服行政执法行为，没有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而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案件。

3.代码29中的“行政机关负责人”，包括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担任非领导职务的领导同志；“应当出庭应诉”的案件，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九条的规定执行。

（七）法律顾问部分内容，只按年度统计，不作季度统计和分析。

（八）“单位主要负责人”和“签发人”指单位正职领导或主持工作的副职领导。

三、填报要求

（一）填报主体要按照统一规定的表格及各项统计指标的计量单位填报《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法治工作统计表》。绝对数数据取整数，相对数数据保留两位小数，第三位小数四舍五入。没有数字的数据项，要用“x”标记。

（二）填报《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法治工作统计表》必须填写填报单位并加盖单位公章，必须如实填写填报签发人、签发日期、单位负责人、填表人和填报日期。

（三）报告格式。填报主体应当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法治工作统计分析报告》标准化格式撰写政府法治工作统计分析报告。

（四）各级政府法治部门和政府部门要在规定时间内报送纸质版和电子版《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法治工作统计表》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法治工作统计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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